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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

華潤醫藥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謹此宣佈，於 2025年 11月 27日，本公司董事會

（「董事會」）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細則（「章程細則」）。

董事會考慮修訂章程細則，為（其中包括）(i)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
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及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作出相關修訂後有關庫存股份

的最新法例及監管規定貫徹一致，並透過網站與股東溝通；及 (ii)對章程細則作出

其他相應更改及內務修訂（統稱「建議修訂」）。

建議修訂須在本公司於即將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獲本公司股東

（「股東」）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，方可作實。載有（其中包括）有關建議修訂詳

情的通函，連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，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
華潤醫藥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白曉松先生

中國，2025年11月2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白曉松先生；本公司執行董事

程杰先生及劉長安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郭巍女士、孫永強先生、王宇航先

生、郭川先生及焦瑞芳女士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招敏慧女士、傅廷美先

生、張克堅先生及史錄文先生。


